湘潭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湘潭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本级
	政府部门
	评审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湘潭市工程系列中级及以下职称评审费用
	中级职称收费标准：职称评审工作承办单位200元/人；

初级职称收费标准：职称评审工作承办单位100元/人
	省发改委和省财政厅《关于公布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规〔2023〕284号）
	《湖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
	

	2
	湘潭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本级
	政府部门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使用许可指配的无线电频率
	1、集群无线调度系统，全省范围内使用8000元／频点．年；市州范围内使用1600元／频点．年。

2、无绳电话系统，120元／基站．年。

3、电视台，省级台40000元／套节目．年；市州级台 8000元／套节目．年；县级台4000元／套节目．年。

4、广播电台，省级台4000元／套节目．年；市州级台 400元／套节目．年；县级台80元／套节目．年。

5、船舶电台，以上项目外1000MHz以下的无线电台，固定电台（含陆地电台）800元／频点．年；移动电台（含无中心电台）80元／台．年。

6、微波站（发射），工作频率 10GHz 以下每站每兆赫每年32元；工作频率10GHz以上每站每兆赫每年16元；有线电视传输（MMDS）每站每兆赫每年480元。

7、地球站，每站每兆赫每年200元。

8、无线接入系统，1.8GHz-1.9GHz频段（FDD、TDD方式）120元／基站．年；450MHz频段每基站每频点每年400元。

9、扩频系统，2.4GHz、5.8GHz频段每基站每兆赫每年32元。

10、无线数据频段，每基站每频点每年640元。

11、边远地区“村村通工程”SCDMA无线接入基站（406.5MHz-409.5MHz）60元/基站．年
	省发改委和省财政厅《关于发布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系统行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22〕552号）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8〕988号）。
	


